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
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
，

现就有关事宜再次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董事会
。

３

、

会议召开日期
、

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

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五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
，

可书面委托代
理人出席

（

被委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

２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
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
行登记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
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
记

；

（

４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参会登记
表

》（

格式附后
），

以便登记确认
。

传真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

来信请寄
：

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邮
编

：

２６６１０２

（

信封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

下午
１３∶００

—

１７∶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

青岛市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７５９

传真
：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４６２

联系人
：

王正庄张大伟
４

、

其他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四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

３６２４９８

”。

２．

投票简称
：“

汉缆投票
”。

具体由公司根据公司证券简称向深交所申请
。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４．

在投票当日
，“

汉缆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总数

。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

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不采用累
积投票制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
弃权

。

表
２

议案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表

３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

“

汉缆股份
”

Ａ

股的投资者
，

对议案一投赞成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吗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９８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
参与投票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

３．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
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
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
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青岛汉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
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
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如适用
）。

五
、

会议联系方式
：

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７５９

传真
：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４６２

电子邮箱
：

ｈａｎｈｅ１＠ｈａｎｈｅ－ｃａｂｌｅ．ｃｏｍ

联系人
：

王正庄张大伟
六

、

其他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七
、

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该受托
股东享有发言权

、

表决权
，

对于列入股东大会的议案
，

均需按照以下明确指示进行表
决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反对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
止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备注

：

１

、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附件
２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
：

中国建筑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２５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期
，

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
，

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亿元
）

１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成都太升南路华置广场项目
２６．７

２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沈阳雨润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一期项目
２１．０

３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天津于家堡宝龙国际中心和宝龙城市广场项目
１５．０

４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至珲春铁路
ＪＨＳⅢ

标段项目
１４．１

５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江苏泗阳雨润新天地项目
１２．０

６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芜湖白象绿洲安置小区项目
１１．４

７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安阳龙跃新世纪广场项目
１０．０

８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成都门里
·

东方荟项目
１０．０

项目金额合计
１２０．２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３．２％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证券简称：南海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送红股
０．２０

股
，

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６

元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现金红利到账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７１

，

０６８

，

４１９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股票股利

２

股
、

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
（

含税
）。

３

、

对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
，

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０．１６

元
／

股
；

对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
，

由其自
行缴纳所得税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０．２０

元
／

股
；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按税后发放
，

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

０．１６

元
／

股
。

二
、

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三

、

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四
、

实施办法
１

、

派发现金红利办法
公司本次红利派发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

２

、

派发股票股利的办法
派发股票股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

根
据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持股数

，

按照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

派发
股票股利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
，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按照数量大小顺序排列

，

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
，

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
，

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

，

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
，

直至完成
全部派发股票股利方案

。

五
、

派发股票股利实施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

单位
：

股
）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本 本次送红股 变动后股本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１

，

０６８

，

４１９ ５４

，

２１３

，

６８４ ３２５

，

２８２

，

１０３ １００％

六
、

本次派发股票股利后
，

按照新股本摊薄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７２

元
。

七
、

咨询联系方式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２１

楼
邮编

：

５２８２００

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６２８０９９６

传真
：

０７５７－８６３２８５６５

八
、

备查文件
《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１０

股分配比例
：

每股送红股
０．５

股
（

含税
）

并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１０

元
（

含税
），

即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
（

含税
）

并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４

元
（

税后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０．４０

元
（

税后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了公告
。

二
、

分配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３

、

分配方案
：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９０９

，

４４６

，

５４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
（

含税
），

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股份
（

含税
）。

即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

含税
），

并送红股
０．５

股
（

含税
）。

尚余未分配利润
５

，

００９

，

６６２

，

６４１．００

元
，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４

、

扣税情况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个人股东
，

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

，

即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１０

元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

元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公司将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
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以下
简称

《

通知
》）

的规定
，

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
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股东可按照
《

通知
》

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

对于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

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
纳

，

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
。

三
、

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实施办法
１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
，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２

、

本次送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有关规定
，

根
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

，

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后

，

公司股本变动结构如下
：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Ａ

股
）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Ａ

股
）

９０９

，

４４６

，

５４４ ４５４

，

７２３

，

２７２ １

，

３６４

，

１６９

，

８１６

股份合计
９０９

，

４４６

，

５４４ ４５４

，

７２３

，

２７２ １

，

３６４

，

１６９

，

８１６

七
、

实施分配方案后
，

按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３６４

，

１６９

，

８１６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每股收益为

０．９３

元
。

八
、

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

：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
７１

号成大大厦
邮 编

：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人
：

王红云
咨询电话

：

０４１１－８２５１２６１８

传 真
：

０４１１－８２６９１１８７

九
、

备查文件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９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二
、

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１

，

７７７

，

６７９

，

９０９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５５

元
（

含税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９５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２７５

，

５４０

，

３８５．９０

元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实施办法
（

一
）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的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其他流通
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本公司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行派发

。

（

二
）

对于自然人股东
，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
，

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３９５

元
；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５５

元
。

（

三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
，

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３９５

元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

０４５１－５５１９５９８０

联系人
：

史晓丹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２６３

号
邮编

：

１５００９０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5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核查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2010

年
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

2011-008

）

和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
》

中存在以下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1

、

在
《

2010

年度报告摘要
》

及正文
"

第七章董事会报告
"

中
，

将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列表中

，

将阿克苏棉籽脱酚蛋白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误写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
，

现更正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将补充奎屯棉籽脱酚蛋白项目流动资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误写为

2011

年
6

月
30

日
，

现更正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

、

在
《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
》

财务报表附注无形资产科目中
，

披露的本期新增无形资
产系向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购入的小反刍专利技术和向郑州智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入的
猪兰耳专利技术

，

更正为分别是向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和北京健翔和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购入的小反刍专有技术和猪兰耳专有技术

，

属非专利技术
。

特此更正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1－3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

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在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1

楼
106

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
，

代表
1,344,751,73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90%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翁振杰先生主持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三
）

听取了
《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

（

四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报告
[

天健正信审
（

2011

）

GF

字第
030018

号
]

，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805,283,323.34

元
。

其中
，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5,283,323.34

元
。

按照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按
10%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80,539,937.13

元
，

按
10%

提取交易风险准备
80,539,937.13

元
，

按
10%

提取盈余公积金
80,539,937.13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88,528,955.85

元
，

公司本年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52,192,467.80

元
。

鉴于公司
2011

年各项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较大
，

为保持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

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
,

公司
2010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六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

与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2

、

与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183,667,14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3

、

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4

、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5

、

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183,667,14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6

、

与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1,183,667,14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该事项的表决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

审计费用为
45

万元
（

含异地差旅费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
"

绿化长江重庆行动
"

等两项活动捐资的议案
》

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

回馈社会各界对公司的关爱
，

同意公司向
以下两个项目捐资

：

1

、

为加快构建长江绿色生态屏障
，

维护三峡库区及中下游的生态安全
，

同意公司从
2011

年起至
2014

年
，

每年向
"

绿化长江重庆行动
"

定向捐资人民币
100

万元
，

共计
400

万
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2

、

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

参与
"

平安重庆
"

的建设
，

同意公司本年度内向
"

平安重庆公益
基金

"

一次性捐资人民币
150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44,751,73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审议通过该事项
。

三
、

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马�

、

王舒明律师见证并出具
《

法律意见书
》

,

认为
：

本
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3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同时披露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暨进展公告

》，

本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重组事宜
，

经与相关各方协商
，

已初
步拟定本次重大事项的框架性方案

，

并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吸收合并方式
，

但因该
重大事项尚须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

，

并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

相关程序比较复杂
。

因
此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尽力促使本次重组顺利进行
，

经公司申请
，

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本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目前
，

本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重大重组方案细节进行磋商和完善
，

并向有关部门进
行政策咨询

，

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3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

com.cn

）

同时披露了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告

》，

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

正在筹划针
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涉及资产重组的相关论证
、

评估
，

以及行业政策咨询
等工作

，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
告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刊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1

临

-020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曾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证监调
查通字

（

2010

）

2

号
《

调查通知书
》，

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

对公司进行立案调
查

（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0

临
-011

），

现该案已调查
、

审理终结
。

2011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22

号
《

行政处罚决定
书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规事实
20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
，

温岭市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

对钱江摩托迁建有关政策
进行讨论和研究

，

明确了补偿政策标准
。

当日下午
，

温岭市政府电话告知钱江摩托
，

公
司的部分厂区将列入城区

"

退二进三
"

规划并可享受
《

温岭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

退二进三
"

工作的实施意见
》（

温政发
[2007]13

号
，

以下简称
《

实施意见
》）

规定的政策
。

上述迁建工作和补偿事宜涉及钱江摩托全资子公司浙江美可达摩托车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美可达公司

）

和浙江益鹏发动机配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益鹏公司
）。

钱江摩托
接获通知后即开始研究和评估

《

实施意见
》

相关规定和政策对本公司的影响
。

5

月
18

日
，

温岭当地媒体对上述市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了报道
。

有媒体报道
，

"

常务
会议对钱江摩托万昌厂区迁建资产处置工作有关政策进行讨论研究

。

会议确定了钱
江摩托万昌厂区

'

退二进三
'

有关资金补偿政策
。

"

该节目中还对会议文件
《

钱江摩
托万昌厂区迁建资产处置工作有关政策说明

》

做了特写镜头
。

5

月
19

日
，

有媒体头版
中以

"

十四届市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昨召开
"

为标题对此次常务会议内容进行了报
道

，

其中写明
"

会议研究了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迁建有关政策
"

。

5

月
19

日
后

，

互联网出现了关于温岭市人民政府确定钱江摩托老厂区迁建政策的信息
。

钱江摩托于
5

月
18

日下午收到市政府的电话通知及
5

月
18

日
、

19

日媒体报道
市政府会议内容之后

，

未按照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

至
2009

年
9

月
17

日
，

钱江摩托才发
布

《

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厂区搬迁的公告
》，

将美可达公司和益鹏公司涉及搬迁及补
偿事宜予以披露

。

二
、

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处罚决定
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

，

违反了
《

证券法
》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和
《

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

构成
《

证券法
》

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
行为

。

根据
《

证券法
》

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

中国证监会对各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决
定

：

（

一
）

对公司给予警告
，

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

（

二
）

对林华中给予警告
，

并处以
5

万元罚款
；

（

三
）

对陈筱根
、

林先进给予警告
，

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

（

四
）

对郭东劭给予警告
。

三
、

其它事项
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和高管人员将以此为戒
，

认真学习有关证券法律
、

法规
，

不断
提高规范运作意识

,

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
，

规范公司及自身行为
，

加强公司的信息披
露管理

，

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

特此公告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